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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教语工〔2016〕1 号 

 

 

各市教育局、语委、党委宣传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文化新

闻出版广电行政管理部门、公务员局、团委，各军分区（警备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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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备役）政治部，自治区语委各成员单位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今年 9月 8日至 14日是第 1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（以

下简称推普周）。根据《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19 届全国

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》（教语用函〔2016〕2号）、《自

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定第 19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

重点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为做好本届推普周相关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和内容 

（一）今年推普周的活动主题是“大力推行和规范使用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，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。 

（二）9 月 8 日，教育部、国家语委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

民政府在恭城县举办第 1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开幕式。 

（三）各级语委成员单位都应结合本届推普周主题，加大

语言文字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，进一步规范社会用

语用字，开展各具特色的宣传活动。 

（四）自治区语委继续印发推普周宣传海报，语言文字法

律、法规等宣传资料，并通过广西日报、广西人民广播电台、

广西电视台等媒体刊播推普公益广告。各级语委成员单位和各

行业系统也可自行设计和制作形式多样的推普周宣传品，增强

推普周活动的宣传效果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健全机制。今年是“十三五”开局之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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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、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，也是国务院

发布《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60 周年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实施 15周年以及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实施 10 周年。各单

位要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同时，高度重视推普宣

传活动，加强领导，统筹谋划，建立和完善分工协作、齐抓共

管、准确高效的工作机制。 

（二）城乡协调，大力宣传。要充分认识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的法律地位，准确把握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赋予的重要职责，

紧扣主题，大力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范

标准。要在进一步夯实城市推普工作基础的同时，结合各项重

大活动和精准扶贫的各项工作，将推普宣传向乡镇和基层辐射，

拓宽覆盖面，扩大影响力。 

（三）结合实际，增强效应。各单位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

进一步推动语言文字工作改革创新，多渠道、多方位、多形式

开展宣传，充分发挥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站、微博、微信公

众号的作用，增强推普周活动的社会效应。要发挥各部门优势，

继续推进国家三类城市语言文字评估“回头看”活动，进一步

加强农村、边远、少数民族地区推普宣传力度，构建和谐的语

言生活，提高城乡人民群众依法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

意识和水平。 

（四）认真落实，提升能力。各级各类学校要发挥主阵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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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，将依法推广普通话的内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，做好

校园推普宣传，积极开展中华经典诵、写、讲活动，将提高语

言文字应用能力作为提升师生员工素质的重要内容。各高等院

校要把说好普通话作为学生提升就业和创业能力的重要手段，

全面推进全体在校大学生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。 

（五）厉行节约，反对浪费。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

定精神，因地制宜，积极开展投入少、效果好、内容丰富、人

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。坚持绿色发展，坚决杜绝铺张浪

费，节俭、高效地举办各项活动。 

三、其他事宜 

（一）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，要充分发挥语委成员单位

的作用，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和行业开展推普周宣传活动。各市

语委要根据本通知要求，积极会同宣传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

文化新闻出版广电、共青团等部门、组织，尽快制订本地区的

推普周的活动方案，并于 8月 30日前报送自治区语委办。 

（二）各市宣传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文化新闻出版广

电行政管理部门、共青团等部门、组织，军队相关部门，请将

各自活动方案及有关活动总结及时报自治区相关业务主管部门

和广西军区政治部。 

（三）请各市语委办、高校及自治区语委成员单位将推普

周活动总结材料（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）、相关图片资料于 9

月 30 日前报送自治区语委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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